
配、职前及职后跟进服务。再培训服务是职业康复治疗的很好补充和延续，随着国内的残疾工友对再就

业服务的需求增加，可以将此工作理念引进并尝试开展。 

总结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职业治疗部提供的职业康复范畴实属全面; 加上超过 15 年累积的个案处理，经验

丰富。工伤或患长期病患的人仕，都能受惠于全面的职业康复，回归工作。籍着以上的服务介绍，希望

能为国内将来开展职业康复的项目提供启发作用。有兴趣作进一步交流，欢迎与本人联络 

(leeky@ha.org.hk) 。 

 

台湾职灾劳工职业重建服务之现况与期待 
 

高雄长庚纪念医院 职灾劳工重建中心 张瑞昆 

 

台湾过去的职灾劳工保险普遍着重「被动式补偿」，强调给予金钱上的补偿、补助，职灾劳工重建的

重视始于 2002 年之「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此法除了明订有关职灾劳工补助、职业病鉴定程序条文外，

并规定雇主及政府在职灾劳工重建的角色与功能；其后于 2004 年所订定的「职业灾害劳工职业重建补助

办法」，列岀职灾劳工重建服务内容包括：心理辅导、工作能力评估及强化、职务再设计、职业辅导评量、

职业训练、就业服务等，自此台湾职灾劳工的照护，除从过去强调职灾的预防、诊断、及医疗，更向前

迈入「建设性补偿」之辅导、强化职灾劳工的就业、以保障职灾劳工伤病后的生活；而「职业灾害劳工

职业重建补助办法」则是给予提供职业重建服务单位的经费补助。 

 

    2003 年台大医院接受劳保局之补助开始设置职业病防治中心 ，至 2009 年为止共设置了九个职业

伤病诊治中心，但都集中于台湾本岛，目前诊治中心提供的服务大多集中于职业伤病的治疗、复健、鉴

定，由职业医学专科医师主导，少数的诊治中心与职灾劳工工作强化训练中心以及职灾劳工职业辅导评

量中心有较佳的连结，因此也可提供职灾劳工重返工作较积极的转介协助。2005 年起，台湾劳工保险局

开始补助医院、学校、机构或团体等单位，申请职业灾害劳工职业重建计划之运作，主要服务以提供工

作能力评估及强化居多。最初仅有三个单位申请执行，至 2013 年已有 10 个单位提供工作能力评估及强

化，9 个单位提供心理辅导及社会适应，5 个单位提供职业辅导评量，2 个单位提供就业服务，2 个单位

提供职务再设计服务，以协助职灾劳工复工。 

 

 职灾劳工进入工作能力评估与强化训练服务的管道，包括医疗系统的直接或间接转介及其它通报

系统(例如:工会、机构或个案本身)。在医疗系统方面，当职灾劳工接受急性医疗及/或医疗复建的同时，

由个案管理员进行初始的评估决定了解劳工复工的困难，如果初始评量结果发现个案有工作能力评估与

强化训练需求，则直接进入积极重返工作准备的服务系统。在通报系统方面，各县市的劳工局职灾劳工

个案管理单位，为接受通报职灾个案的主要窗口，可以针对职灾劳工职灾的情况进行了解及建档，并提

供各项服务，例如：提供个案经济、法律、心理或家庭支支持、转介职训局职业训练计划、劳保局工作

能力评估及工作强化训练或其它职业重建方案。 

 

以职灾劳工进入工作强化服务之流程来说，服务阶段区分：晤谈阶段→评估阶段→目标拟定阶段→

强化阶段→结案阶段(复工)，整体时间限制为 8 周。当职灾劳工完成工作强化训练后，将协助个案返回职

场并依训练状况进行调整或进一步接受职务再设计等相关服务。后续追踪期设定为 1-3-6 月，之后将依规



定完成结案。依据历年执行成效来看，进入工作能力计划训练的职灾劳工，其复工率都达七成以上。依

据台湾这几年职灾后劳工重建制度之探索及推展，多数的学者及实务从事职业重建的人员建议台湾职灾

劳工职业重建制度之具体作法如下： 

 

1. 采用网状职灾劳工重建模式 

 

为了让职灾劳工获得最好质量的重建服务，依据民众就医习惯及目前职灾劳工医疗机构的密集程度，

劳工保险局自己开设职灾医院将面临人事支出增加及伤病劳工就医不方便的问题，因此，建议目前最好

的方法乃是采用「网状职灾劳工重建模式」。以目前劳工保险局职灾保护室所补助的「区域性职业伤病诊

治中心」为中心再设立「职灾特约医院」、「职能复健中心」、「工作强化中心」、「职业重建或/及社会复健

机构」等，形成「职灾劳工重建网」，应能应付目前职灾劳工重建方面的服务且保留原来职灾劳工医疗及

复健服务的便利性。如果日后劳工保险局想把普通伤病劳工也纳入此系统时，可以直接使用此网络，仅

需要将各个中心的服务对象从职灾劳工转为所有劳工即可，不需要额外再做规划。区域性职业伤病诊治

中心：以预防、重建及补偿整合的概念设立北区、中区、南区、东区「区域性职业伤病诊治中心」。每个

「区域性职业伤病诊治中心」与区域内「职灾特约医院」、「地区性职能复健中心」、「地区性工作强化中

心」、「职业重建或/及社会复健机构」、「手部方案」、「脊髓损伤方案」、「脑部伤害方案」等成为「区域性

之职灾劳工重建网」，执行区域内职业伤病之咨询及职灾劳工之临床处理、职业伤病诊断、工作能力鉴定、

残废等级判定以及相关争议之处理、职业伤病病因及事故原因之调查及作业环境测定等；并举办个案研

讨、专业人员之在职训练及安全卫生教育及其它有关职业伤病之服务、研究、训练等。 

 

2. 建立职灾通报制度及强化职灾劳工个案管理制度 

 

能否让职灾劳工能够重返工作，取决于早期发现及早期介入。台湾虽然有劳保现金给付、劳工健康

检查数据、事业单位重大职业灾害统计及卫生署疑似职业病通报数据等四大职灾通报系统，但是这些职

灾通报系统因非属不同业务，与职灾劳工重建工作并没有办法充分整合运用，因此，强化目前现有通报

系统，再加上医师、劳工、雇主等的任何疑似或确认职灾的通报，然后将这些数据都分派给「区域性职

业伤害诊治中心」执行「职灾劳工个案管理」以期能够早期发现个案，早期制定重返工作目标及疗程，

以专业团队合作的方式提供适时及正确的服务，将会有效的控制医疗、医疗复健、职能复健、社会复健

与职业重建成本，并能让职灾劳工能够接受到整合性的服务及早日重返工作。 

 

3. 规范及鼓励雇主推动职灾劳工重返职场 

 

（1）订定「职场复健计划」：职灾劳工回到原雇主就业的机会要比寻找新雇主就业的机会要大的多，此

乃因为原雇主对于职灾劳工的工作能力有较多的信息可供判断，降低雇用的风险及雇用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因此，建议政府可以鼓励或规范雇主，每个职业在其职场安全卫生计划中订定「职场复健计划」，明

确说明该职场对于职灾发生后的处理程序（如：在哪里医疗、在哪里复健）、职能复健及重返工作流程，

劳工重返工作的计划中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及提供的协助，伤病劳工的责任，以及雇主对于职灾劳工重返

工作的态度（如保留工作的态度）等。如此，一旦发生职灾，公司有完整的计划，且事前可以找寻较适

合的医院从事这方面的重建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时间及金钱上的浪费。 

（2）提供促进雇主保留原职场工作及雇用职灾劳工之措施：政府应该明订工作保留期间之职能复健措施，

并主动提供雇主各种促进职灾劳工重返原工作岗位的服务措施，如：协助雇主执行职务再设计；协助在

职场中找到适合职灾劳工之替代工作；补助职务再设计及因工作能力下降所造成薪资损失的费用；允许

渐进式复工及期间薪资补助；制定鼓励或奖励方案，让雇主雇用职灾致残劳工等。政府也应明订雇主若

欲解雇职灾劳工应于一定期日之前通知职业训练及就业辅导机构。另应可参考国外制度以减低保费来鼓

励职业重建措施。 



4 提升职灾劳工重建专业人员之知能 

 

长期以来台湾之医疗及医疗复健、职能复健、职业重建、社会复健等专业人员，以及承办人员、政

府人员、保险公司人员对于「个案管理制度」、「职灾重建制度」其实也不是非常清楚。因此，建议区域

性伤病诊治中心、职能复健中心或由各个医疗、重建相关协会、公会、学会能多举办相关课程以增加相

关人员有关职业伤病认识、个案管理、工作强化、职务再设计、职业重建、社会复健、工作能力鉴定、

职业伤病相关法规等方面的知识。此外，各专业学会应该有计划的培养相关于职灾劳工重建服务的专业

人员，包括：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工业卫生师、职业医学医师、个案管理人员、就业服务员、职

业训练员、职业辅导评量人员、就业辅具及职务再设计人员等专业人员。 

 

    台湾劳工保险局一直推动职业灾害劳工职业重建工作，希望能协助职业灾害劳工于医疗终止后重返

就业场所，也针对雇用职业灾害劳工并提供其从事工作必要之辅助设施之事业单位及办理职业灾害预防

与职业灾害劳工职业重建项目计划之单位给予补助。目的主要是藉由团队的沟通协调，建立医疗单位与

劳政单位的链接，于第一时间内提供完整的职业重建相关服务，以协助职业伤病劳工尽早重返职场。当

职灾劳工在受伤医疗复健之同时，亦可进行职业伤病劳工职业重建概念倡导。先由就医的职业伤病劳工

开始服务，建立纵向与横向之联系，以逐步搭建更广泛的通报、转介及回复机制网络。冀望逐步结合医

疗复健、个案管理、、工作强化、职业辅导评量、职务再设计、复工准备或就业协助等各项专业服务资源，

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以促进职业伤病劳工复工、避免劳工失业，以减少家庭负担、雇主损失及政府之支

付成本。 

 

中国大陆工伤职业康复的发展现况分析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职业康复科  卢讯文   

 

 [摘要] 工伤职业康复是我国工伤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伤康复和全面康复中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的工伤职业康复工作起步较晚，服务机构匮乏，缺少专业的职

业康复理论教育及岗前培训，不论是从专业人员的数量、结构、服务质量还是相关制度方面

来看，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外职业康复专业的发展情况，分析

我国工伤职业康复的发展现况，探讨我国职业康复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向，以推动职业康复专

业发展。 

[关键词] 工伤；职业康复 

 

职业康复（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VR）是使残疾人保持并获得适当的职业，从而促

进他们参与或重新参与社会
[1]
。职业康复是现代康复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伤残人士就业及回

归社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职业康复服务大体可分为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工伤职业康复两大部分。前者

主要由民政及残联系统组织，已经构建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主要服务对象为社会残疾人，

如聋哑人、盲人、小儿麻痹等，主要服务方式为职业培训、职业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残联系

统已初步在全国构建了就业服务网络，但服务方式比较单一，以推动按比例就业为主，缺乏

职业评定、职业训练等工作内容。后者主要由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系统组织，服务对象为工

伤人员，主要手段为职业评定、职业训练、技能再培训与工作安置等。两者比较详见表 1 
表 1 工伤职业康复和残疾人职业康复比较 

比较内容 工伤职业康复 残疾人职业康复 备注 

服务对象 工伤工人 残疾人 两者可能互为转换 

介入时间 病情稳定后 出院后、社区安置期间  


